
金光纸业 APP 集团 

第 1 页 共 6 页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东 大 名 路 5 0 1 号 白 玉 兰 广 场 2 楼  邮 编 ： 2 0 0 0 5 1  



金光纸业 APP 集团 

第 2 页 共 6 页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东 大 名 路 5 0 1 号 白 玉 兰 广 场 2 楼  邮 编 ： 2 0 0 0 5 1  

2F, Sinar Mas Plaza, No.501 East Daming Road,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3、 



金光纸业 APP 集团 

第 3 页 共 6 页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东 大 名 路 5 0 1 号 白 玉 兰 广 场 2 楼  邮 编 ： 2 0 0 0 5 1  

2F, Sinar Mas Plaza, No.501 East Daming Road,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金东生产劳务服务外包 

投标确认回执 

我司参与以下标段投标：□  参与；    

    

                      □  不参与；  

 

我司参与竞标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投标公司名称： 

公司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目前主要服务的客户：                  。（若有纸业客户经验请务必填写） 

 

公司名称：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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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协 议 

甲方（信息披露方）：金光纸业 APP 集团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 白玉兰广场 65 楼 

法定代表人：翟京丽                       

 

乙方：（信息接受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鉴于双方准备或正在进行甲方下属********************项目招投标； 

鉴于双方就该项目的实施以及合作过程中，甲方向乙方披露有关保密信息，且该

保密信息属披露方合法所有；  

鉴于双方均希望对本协议所述保密信息予以有效保护。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 由披露信息方以任何形式向接受信息方提供或披露的非公开、保密的、有

关披露方及其关联公司的各种信息、文件、资料和数据等，同时包括在本

协议签订及生效前披露方已经提供或披露的信息皆作为保密信息，接受信

息方同意在使用和获得上述保密信息时，或其代表使用这些信息就如同接

受信息方使用自己的保密信息和商业秘密一样，对所有的保密信息采取严

格的保密措施，并遵守本条之条款。但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信息、记录、

文件或资料：⑴接受信息方从第三方依法获得的有关甲方的信息，而第三

方提供该信息予乙方未有违反任何协议条款。⑵已经公开的信息，但不是

由接受信息方的泄露所造成。⑶该信息已经由披露信息方或其代表或顾问

授权批准公开。⑷接受信息方在披露信息方提供之前已通过合法途径获得

的信息。 

 接受信息方保证只有经其授权且职责所在需要接触保密信息的人方能接触

保密信息，而且仅在其需要知道的范围之内，以上人员称为代表。接受信

息方同时保证，他的所有代表都明了并会遵守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同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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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息方须对其代表的任何违约行为负责，且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和

限制其代表的禁止性或非授权性的披露和使用保密信息的行为。 

 接受信息方同意其本身及其代表必须仅出于本协议之目的而使用保密信息

或其它不时地由披露信息方以书面形式认可同意的目的而使用的保密信

息。 

 所有因本协议而被披露的保密信息的所有权都归披露该信息的一方所有。

在本协议下，无论是明示的，默示的或以其他方式给予接受方的保密信

息，都不应被理解为披露信息方赋予任何权利给接受信息方。 

 事先没有披露信息方的书面同意，接受信息方和其代表都不得将其保密信

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除非因现行法律、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政府部门

或机构的要求，且经过接受信息方的法律顾问的合理意见后可予披露。在

以上情况下，接受方在披露前应立即书面通知披露方并就披露的形式、实

质和目的与披露方进行协商。 

 协议双方都认识到并同意任何违反本协议保密义务的行为会给披露信息方

带来无法弥补的ᦀJက和伤害，并且其ᦀ�程度难以确定Ҁ�က法完全用金钱

予以补偿。因此，除了依据法律和公平原则可得到的补偿之外，接受信息

方应立即停止进一步或持续违约行为并对披露信息方主张的赔偿数额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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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

利。未经双方事先书面达成一致意见，本协议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而更

改。除非本协议的任何意思表示或保证具有欺诈性，本协议业已包含了双

方对合约事项的全部理解，它可取代此前的所有相关意思表示、书面材

料、谈判或谅解。 

 

甲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代表：               (盖章) 

联系电话：                      

地    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